如东县教育局文件

东教人〔2018〕23号

县教育局关于评选新一届县优秀德育工作者
的通知

各镇教育联络组、各县直学校，本局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宣传优秀教师事迹的要求，激励我县广大教师当好学生的引路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不断更新德育工作理念，努力创新德育工作举措，注重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决定在今年举行新一届“德育系列”五评选活动，评选表彰新一届县优秀德育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优秀德育工作者
1.评选范围：全县教育系统现职班主任、团队干部和分管德育工作的中层以上干部。

2.表彰名额：200名。
获得过市级以上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的人员，不参加此次县优秀德育工作者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优秀德育工作者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师德高尚，为人师表，热爱德育工作，自觉用良好的师德风范和良好道德行为影响教育学生，工作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级且近五年至少有一次为优秀。

2.坚持育人为本，热爱德育工作，尊重、关爱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学习上有障碍、行为失范和家庭困难的学生，全面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分管学校德育工作或担任班主任工作5年及以上。

3.能根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实施德育工作，教育理念先进，不断创新教育方法，能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实施德育或班主任工作，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融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近三年学生以及家长评议中满意率均在90%以上。

4.注重德育工作研究，有较高的德育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德育科研能力，德育工作成效显著，近5年至少有一篇德育研究文章或经验总结在县以上刊物发表或县以上范围交流。

三、评选办法

（一）优秀德育工作者采用等额推荐评选的办法，由各镇教育联络组、各县直学校根据本通知要求和下达的评选指标，采取自下而上、层层评选、层层推荐、集体讨论的方式产生本单位拟推荐人选。拟推荐人选以及主要事迹在本单位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的，报教育局人事科。教育局组织评审小组，对各单位上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审查无异议的，提请县委教育工委研究确定并在如东教育信息网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教育局行文表彰。
四、申报材料

（一）被推荐人选填写《如东县优秀德育工作者申报表》（样式见附件。均要求A4纸正反两面打印，一式二份）。

（二）优秀德育工作者推荐汇总表（一式一份，电子稿发人事科邮箱：rsjyjrsk@126.com）。

注：我校名额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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